財團法人台北市賽珍珠基金會
認養兒童申請表
凡有意願認養本會兒童的個人或團體，請填寫下方的申請表
1、 申請人基本資料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填寫日期：    年    月    日 112.03版
	申請人
	 □個人，姓名：
 □團體，名稱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聯絡人：
	 

	性別
(團體免填)
	 □男

 □女
	出生

年月日
	民國     年     月     日
	職業
	

	通訊處
	( ( (


	電話
	（宅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公）

（手機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傳真）

	e-mail
	

	收據抬頭
	 □同申請人   □請開立：

	是否同意個人捐款資訊上傳國稅局：□同意(身分證字號：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)　　□不同意
註：勾選同意，本會將上傳捐款紀錄至國稅局，您於申報「個人綜所稅」可免附捐款憑證。


2、 認養方式（每名兒童每月一千元認養費）：
2. 我希望認養         名兒童。
3. 認養費捐助給付期程：

(按月1,000元/名 　 (按季3,000元/名 　 (每半年6,000元/名 　 (每年12,000元/名
4. 認養費捐助方式：

( 郵政劃撥 (帳號：19139901   戶名：財團法人台北市賽珍珠基金會)
( 銀行匯款－華南銀行台北南門分行(代號:008) 帳號：117-20-133427-7(匯款後請通知)
( 信用卡扣款 (請來電索取授權書或至本會官網下載)

( 開立支票 (抬頭：財團法人台北市賽珍珠基金會)
5. 收據寄送方式 ( 逐次開立寄出 (二周內)   ( 年寄 (隔年4月前寄出)  ( 不寄(本會留存)
6. 您希望認養兒童如何稱呼您：( 哥哥　( 姊姊　( 叔叔　( 阿姨　( 爺爺　( 奶奶

( 其他（請說明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）
認養媒合時程：於當月20日前收到您填覆的申請表及第一次的認養費後，始進入安排媒合認養流程，並於當月啟動認養扶助。本會將於一個月內完成媒合，並於次月20日前寄出認養兒童報告，讓您掌握所扶助孩子的概況。


超過當月20日之後收到的申請表及第一次的認養費，則會順延至下一次的認養媒合時程。


為確定未來能按時撥付認養費給扶助家庭，提供孩子穩定支持，本會在收到您第一次認養費，確立請款付款資訊正確後，始進行安排認養媒合流程，祈請諒解與配合。


本會亦需一般捐款，作為兒童的獎助學金及急難救助，當扶助家庭遭逢意外時，能予以協助，維持家庭運作，保障孩子的權益，同時支持基金會提供服務的行政費用，敬邀隨喜捐款、金額不拘。








請將本表及捐款相關證明郵寄、mail或傳真給本會，本會收到後將立即回覆，若五個工作天內未收到回覆，敬請來電確認。傳真至(02)2504-4088，或寄至104台北市中山區長春路232號4樓，或e-mail 至 � HYPERLINK "mailto:psbf15@psbf.org.tw" ��psbf15@psbf.org.tw�，並來電(02)2504-8088#15財務組確認








　　注　意　事　項








